科技产业协同创新促进中心大楼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家组审查意见

2023年8月1日，广东省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专家委员会办公室网络在线主持召开了“科技产业协同创新促进中心大楼”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会议，傅学怡研究员任专家组组长。与会专家听取了建设单位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设计单位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该工程抗震设防设计的情况汇报，审阅了送审资料。经讨论，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一、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区科技园南区中心地带，南临白石路，东临科技南路。地下3层，建筑面积约为2.59万平方米，主要功能为：商业、各类设备房、机动车库等；裙房7层，主要功能为各类会议、研发办公、配套的设备房及卫生间等；地上塔楼43层，结构主屋面高度198.0米，主要功能为：大堂、架空层、研发办公、配套的设备房及卫生间等，地上建筑面积约为12.28万平方米。抗震设防烈度7度(0.1g)，Ⅱ类场地，抗震设防类别为乙类，抗震性能目标为C级。
项目采用旋挖成孔灌注桩基础，塔楼为框架-核心筒结构，裙楼为混凝土筒+钢桁架吊挂结构。存在扭转不规则及偏心布置、刚度突变及尺寸突变（收进）、承载力突变、楼板不连续等不规则项，结构同时存在扭转偏大、塔楼偏置的情况，属于B级高度的超限高层建筑。
针对上述超限高层建筑，设计单位采用YJK、PKPM等程序进行小震作用下的结构分析；采用YJK程序进行中震作用下的结构分析；采用Y-Paco程序进行大震作用下结构动力弹塑性分析。计算结果表明，结构的各项控制性指标满足现行规范要求，所采取的抗震加强措施有效，可满足结构在预定性能目标下的抗震要求。
二、存在问题和改进意见 
1. 建议裙楼混凝土核心筒改为钢支撑筒体，并考虑活荷载不利布置及准确的施工模拟计算分析，采取必要的加强措施；
2. 4~7层为连体结构，相关范围应按连体结构要求采取加强抗震措施；
3. 进一步复核整体结构计算阻尼比及楼盖结构舒适度计算阻尼比取值，确保结构安全；
4. 节点设计应满足强节点弱构件原则；
5. [bookmark: _GoBack]框架-核心筒的框架梁宜支承于剪力墙汇交处；
6. 装配式采用铝模钢筋混凝土柱、单元式幕墙和钢筋桁架楼承板，对主体结构安全无影响，施工时应采取可靠的安全技术措施。
三、审查结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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